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沪0113环责改〔2026〕44号
当事人名称：上海源赛频佰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应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MAE5L47FXB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毛家路31号3幢
2025年12月4日，我局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上海市宝山区川雄路300号的生产现场进行执法检查，发现你单位从事营养土加工，未能提供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经调查确认，你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营养土加工生产项目。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我局2025年12月4日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检查照片，我局2026年4月2日调查询问笔录，你单位2026年6月5日提交的情况说明各1份：证明你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营养土加工生产项目事实。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现责令你立即停止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营养土加工生产项目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我局将对你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拒不改正违法行为，我局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你处以拘留。

你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印章）
2026年6月15日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五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三条第一项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一）建设项目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被责令停止建设，拒不执行的；

